
附件1

海沧区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提升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办、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决策部署，优化海沧区营商环境，推进办理建筑许可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经研究，决定成立海沧区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龚建阳（投资区管委会主任、区政府区长）

        张朱及（市审批管理局局长）           

副组长：陈仲谋（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王继东（区政府副区长）
        李毅旭（市审批管理局党组成员、一级调研员）             

成  员：王秀荣（市工改办副主任） 

        蔡飞元（区政府办主任）   

吴芙蓉（区发改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朱  勇（区工信局局长）

        何良鑫（区财政局局长）

彭延敏（区建设与交通局局长）

廖传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淑芳（区审批管理局局长）  

刘凯华（海沧生态环境局局长）

施雅君（市资源规划局海沧分局局长） 

            李建通（区气象局局长）

洪艺珍（海沧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  剑（新阳街道办事处主任）

郑政蓉（嵩屿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暖阳（东孚街道办事处主任）

            吕颖悟（海沧供电中心主任）

            肖文毅（市政水务集团海沧营业所所长）

            蔡  俊（厦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工程总监）

赵  梅（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沧分公司总经理）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领导、协调推进海沧区营商环境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提升工作，研究确定海沧区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提升“双牵头”工作机制和重大事项，听取工作进展和考核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困难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区审批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审批管理局局长王淑芳兼任。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继任者自行递补，不再另行发文。工作任务完成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不再另行发文。

附件2

海沧区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提升“双牵头”机制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再创营商环境新优势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厦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在各区开展营商环境指标双牵头相关工作的通知》精神，海沧区人民政府和厦门市行政审批管理局特联合制定本“双牵头”机制。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把“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精神落实到改革工作全过程，进一步提升办理建筑许可指标，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工作机制

建立办理建筑许可指标“双牵头”机制，由海沧区人民政府和厦门市行政审批管理局共同牵头推进海沧区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提升工作，构建工作领导小组，由海沧区区长、厦门市行政审批管理局局长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海沧区行政审批管理局，统筹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提升工作，各相关单位指定专人负责，协力根据进度安排有序推进改革实施。

运行模式

议题报送
各相关单位贯彻落实《海沧区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提升“双牵头”工作方案》要求，针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及时以议题形式提交领导小组办公室，必要时提交工作领导小组，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讨论。程序性、一般性、日常性工作不作为问题上交。

问题协调

领导小组（办公室）针对议题报送情况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提交的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在深入讨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及时推动落实。

督导落实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会议明确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对落实力度大、完成质量高、办结速度快的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对措施不力、进展缓慢、推诿扯皮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必要时提请市区效能办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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